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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必要编译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并在大学里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这么做，比简单

的宣讲民族政策更有效果。我当然明白，此事牵涉面很广，需要政府的允许与支持，不是学者单

凭热情就能做好的。但我坚信，编一册这样的读本，让其进入大学校园，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

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宗教意识、生活习俗等），养成开

阔的视野、宽广的心胸、多元的趣味，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更可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 

 

 

 

【论  文】 

双重认同的整合： 

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评析
1
 

 

胡兆义2
 

 

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人们最为重要的两种群体认同，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何

实现二者的整合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多民族国家中，各国政府运用多种理论来指

导本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

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实现中国民族认同

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整合；和谐共生 

 

一、引言 

 

认同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处于不同

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因此获得了多重的认同形式。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之间、各地区

之间、各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也在这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更加渴望集体的安全感。在寻

求集体归属的过程中，民族和国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成为人们认同体

系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群体认同形式。在当今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趋

势就是：政府正在不断地被由其社会结构下的少数民族产生的族群民族主义所烦扰、哄骗与挑战。
[3]1 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

就使得很多地方的社会冲突多少带有民族矛盾的背景。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整合，各国政府在不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

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改善中国的民族关系、实现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1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19-26 页。  
2 作者为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博士。 

[3] Frederick L. Shiels, Ethnic Separatism and World Politics,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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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来源于“文化多元”（Cultural Diversity）这一概念。

哈里斯• 卡伦（Horace Kallen）于 1915 年在《民主对熔炉》（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一文中针对民族同化理论首次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并在其 1924 年出版的《美国的文化与

民主》（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
[1]67 一词。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各国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尊重并实现真正平等运动的

兴起，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众多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指导理论。其中，加拿大

所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实践可谓是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典型。 

1. 加拿大建构国家认同的政策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多元文化主义确定为国家基本观念和政策的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

以前，加拿大一直奉行“盎格鲁化”民族同化政策，并以此作为构建加拿大国家认同的途径。随

着魁北克民族主义及土著人独立运动的高涨，几乎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分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 1971 年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将重点放在对文化差异的承认和保护上，

即承认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并从法律上授予文化权利。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加拿大的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又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明确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任务和宗旨，即不再仅

仅是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任务和宗旨，而是扩展到旨在保护和实现所有加拿大民族群体、所有

加拿大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上。于是，1982 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写

入加拿大宪法。1988 年，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从而确立了多元文化政策的

法律化地位。1991 年，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身份部成立，标志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

行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政策重点则放在了建设性参与和社会建设上。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仅包括民族学内容（保护主义），还包括政治学内容，即社会上、

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其原则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多元文化是让全体加拿大人受益的政策，而

不是专为小民族文化区的政策；保证全体加拿大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方面的机会上的

平等；保护和提高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所有的传统语言，承认多语言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增强多

元文化政策在双语范围内的影响，提高多元文化政策在英语和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中的地位；消

除种族歧视，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理由的歧视；制

定有效措施，鼓励那些改善由于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而引起的不

发达状况的研究项目；支持移民的一体化，帮助和鼓励所有移民成为加拿大社会的一员，而不是

同化。[2]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民族矛盾得到缓解，人们的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状态。这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和涟漪效应。1973

年，时任澳大利亚移民部长的拉格斯访问加拿大时，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引入国内，并于当年正

式制定和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1973 至

1983 年间，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践主要包括：从根本上改变种族和民族歧视政策；

实行多元文化教育；将多种语言运用于广播媒介，增加民族间的了解和尊重；居民福利服务由民

族社区来管理，倾听民族社区的意见，并制定资助民族社区的计划；从法律上取消对种族和民族

的歧视，采取就业平等的政策。[3]1983 年之后，澳大利亚实现新战略，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内

容从文化扩展到了经济、政治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 高永久，《民族社会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2] 刘先照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民族研究》1990（1）． 

[3] 阮西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云南社会科学》1991（5）．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 

2.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局限性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致力于维持和发展多民族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倡导文化宽容、平等和选择

的自由，超越了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同化政策，缓和了民族冲突，是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一

大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影响。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存

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一是多元文化主义容易滋生分离倾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差异的尊重，

追求多元化，缺乏共同价值观念的引导，这样有可能导致民族界限的进一步清晰化以及民族认同

的进一步增强，在特定的条件下，将会促成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等民族运动的发生。在一个没有

共同价值的社会，多样性越是突显，长远的危险就越大，越容易导致社会的分裂和“虚假联合（false 

association）”，其结果可能带来民族自身的封闭和民族排外主义。[1] 亨廷顿也指出，文化共性促

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2]10 面对这一问题，多元文化主

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承认民族社会多元化的基础上给多元化设定一个限度，即多元文化主义

不能对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威胁。[3] 

二是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真正消除文化差异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以群

体的方式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权利，并在一些政策和实践上给予差别对待，从而滋生了维持民族

文化之间差异的倾向，有可能加剧过去体制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民族群体间的分离，使他们失去了

一些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文化是划分民族的核心标志，也是个体思维和行为的指导规范，但任

何人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场景之中，主流社会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实践场所。对民族差异性的过度

要求和维护，难以改变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不利于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从而无法真

正实现各民族间的社会平等。 

三是多元文化主义容易弱化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虽然具有动态性和

复杂性，但从当今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实践来看，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是任何一个国民的根本利

益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民族认同。而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侧重点在多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味的、长期的强调保持民族传统、民族

价值观等，容易强化民族认同，无法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国民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国民意识，

不利于国家认同的维持和巩固。尤其在以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交流主体的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强调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的思想，在保持民族认同的同时，注重国家认同的培育和强化。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只应是一种手段，而共同的国家意识的形成才是最终的理想。[4] 

四是多元文化主义容易陷入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价值不是普遍的，每

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故能够根据一个单一的优劣顺序

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做高低排序的、普遍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5]285 多元文化主义关

注的核心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文化的共性，将文化差异作为一种人类的天性加以维护，这样

就陷入了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它视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相等的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这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文化的发展状况，容易造成民族间的孤立和封闭，不利于各民族文化的

交流与对话，更不利于实现民族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平等。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解与发展，为世界各国处理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但多元文化主义毕竟是一种树立“多元”的原则，它可以最

                                                        
[1] 常士訚，“走出‘虚假联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及 21 世纪变革方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9）． 

[2]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3] 高永久等，“民族社会学视角下的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3）． 

[4] 李晶，“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6）． 

[5] 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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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却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促使各民族凝为一体的自发性和推动

力。因此，中国在借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要汲取其合理的部分，如消除民族歧视、保护和尊

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等，同时要避免其内在的分裂倾向，挖掘和培育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形

成各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格局。  

 

三、美国：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背景的多民族大国，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种族及民族关系极为

复杂。当前，美国在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秉承了多元文化主义

原则和熔炉文化政策，不强制推行文化同化和民族同化，而是在承认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

权利的同时，推行没有哪一种文化核心的、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 

1. 美国建构国家认同的政策 

亨廷顿在其著作《谁是美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美国国家认同的

建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阶段变

化。他认为，美国是由 17-18 世纪来北美定居的人创立的，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不列颠群岛，他们

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为以后两三百年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国民身份在这一时期主要

根据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文化来界定，尤其是宗教信仰。换言之，美国建构国家认同的核心就是盎

格鲁-新教文化，包括从英格兰继承而来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习俗，最主要的内容是英语及

当时不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理念和价值观。与此相适应，美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采取了一种典型

的“单向”的同化主义政策，即戈登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o-conformity）。凡是不属

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必须学习和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才能成为

美国人。 

19 世纪后期，民族属性不再局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而逐渐把德意志人、爱尔兰人和斯堪

的纳维亚人也包括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大量的南欧人和东欧人及其后裔融入到了美国

社会，民族属性实际上已不再成为国民身份的界定因素。到民权运动取得成就而且国会通过了

1965 年移民法以后，人种属性也不再起界定作用。与此相适应，这一阶段美国处理民族关系的

政策可称为“熔炉”（Melting pot）政策。该政策将美国视为大钳炉，在这个熔炉中，人类所有

的种族分离被剥去其原始的仇恨与差别，一起熔进一个群体，最后都变成具有美国文化特质的美

国人（American），可称之为不同民族“相互融合型”的“同化主义”政策。[1]181-185 

由于民族及种族不再是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决定因素，“结果，到 20 世纪 70 年代，界定国

民身份的因素只有文化和‘美国信念’。此时，三个世纪以来起核心作用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

了攻击，似乎此后美国认同就等于意识形态上恪守‘美国信念’。”[2]29-30 利普塞特也认为，美国

是围绕一种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的国家。[3] 库恩更为直接地指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民族

名称来凝聚国人的情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理念和思想的民族，成为一个美国

人就意味着让自己认同这种理念。[4]8-9 学者们对“美国信念”内涵的解释不一，但在主要内容上

见解一致，其核心涉及这样一些理想，即人作为个人享有必不可少的尊严，人人享有根本的平等，

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5]4 因此，当代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

是基于一套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一般是指自由、平等、民族、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

                                                        
[1]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 

[3] 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4）． 

[4]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Collier Books，1961. 

[5]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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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奉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主张承认并容忍“亚文化群体”的存在，但在“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一体”，

即国家政治实体。 

2. 美国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的实践及缺陷 

为了强化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美国政府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弱化民族身份和种族身份，具体

做法有三条：一是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的一体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二是允许各少数民族保留自

己的部分传统文化；三是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民族歧视，美国人的身

份证明中没有民族成分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相关项目也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政府在各

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民族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

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1] 对于现实生活中因民族身份而产生的一些不平等现象，美国政府主

要通过民间和半民间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不是“民族”）予以救助

和支持，而不通过政府政策的专门规定予以保护。这种政策安排，旨在突出国民是因其“公民”

的身份而不是其少数民族的身份而得到国家的保护，从而达到强化人们国家认同的目的。 

美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强调以国家的政治信仰来建构国家认同的策略，在实践中受到了

一定的效果，但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担忧。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制造了

潜在的分裂，国家公民意识在下降，它通过蓄意贬低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

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作用，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2]118 亨廷顿也对美国的国家认

同表示担忧，并对美国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表示质疑：“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

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

化核心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

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3]282 政治原则不会像亲缘和亲情、血缘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

样，在人们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感情，故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11]248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根据。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一切都在高速变动之中，人们普遍缺乏群体的

安全感。因此，人们更趋向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

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仅靠政治信条来

维系国家认同的策略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美国推行的没有哪一种文化核心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为其他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虽是多民族国家，但与美国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国是典型的移

民国家，而中国各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各民族在族体上相互吸收，

文化上相互借鉴，经济上相互促进，国土上共同开发，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

体格局。因此，中国在借鉴美国建构国家认同的政策时，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对其进

行鉴别和变通，而不能盲目照搬，否则将不利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切实解决。 

四、苏联：将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政策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 20 世纪中叶，苏联共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个自

治共和国、8 个自治州和 10 个民族自治区，形成了国家整体之下有联邦共和国、联邦共和国中

还有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每一个共和国又包含数个省的复杂体系。苏联国内各民族的历史、种

族、传统和信仰互不相同，他们的相貌特征和文化也千差万别，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苏联成立后，

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将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政策。 

1. 苏联建构国家认同的政策 

                                                        
[1]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6）．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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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俄国统治时期，面对诸多民族，沙皇实行等级政策，只赋予俄罗斯人种特权，而将其

他民族视为“异族”，并对他们实行政治剥削和经济掠夺。苏联的建立，打破了沙俄帝国“各族

人民的大监狱”的残酷统治，实现了各民族分裂到各民族联合的伟大历史转变。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在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改变。十月革命前，列宁

原则上反对革命后建立联邦制国家，而主张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

义者是坚决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

建立更大的国家。”[1]28 十月革命以后，鉴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社会形势，以及恶劣的国际

环境，列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但是，这种

联邦制只是一种走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是列宁根据特殊国情而做出的策略选择。紧接着，

列宁指出：“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盟

制同盟。”[2]126 于是，列宁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主张通过联盟内各成员国的平等，而不是强

制，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列宁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各加

盟共和国有自由分离的权利，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

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3]213-214。 

列宁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在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列宁的初衷，出现了许多偏差，

最终确立了将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政策，造成了各个民族无“国家”和联盟无“民族”

的民族国家二元冲突结构，导致了苏联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向沙俄帝国的回归，造成了国家

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离。[4] 苏联每个加盟共和国及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都是以地域性民族原则

建立起来的，名义上是为了保证各民族的平等，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绝对化现象，使原本模

糊甚至不存在领土意识的民族群体被人为地建构起来，“许多原来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和城市逐

渐成为民族同质的居住区”[5]111，形成了领土的民族化。结果不仅没有树立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

和对苏联的认同，反而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总之，苏联将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

政策过度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性，以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企图

通过单向度的、泛政治化的途径对各个民族共同体加以整合，并以此谋求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固，

树立各族人民高度的国家认同，这些为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2. 苏联建构国家认同的经验与教训 

苏联是围绕两种认同建构起来的，即民族认同和作为新社会基础的苏维埃认同。苏联将国家

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与联合，但却没有成

功地将这些民族性整合进苏维埃体制，最终造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诚如埃莱娜• 卡

• 唐科斯所言，苏联的民族政策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使各民族繁荣昌盛，这一意义上苏联

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第二阶段是消除民族差别，把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历史性的

高级共同体，即融合成“苏联人民”，这一意义上苏联的民族政策又遭到了明显的失败。[6]263 

苏联成立时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方式差异巨大。苏联从法律上一再宣称民族

平等，承认各族成员民族认同的存在，但事实上，苏联却一直试图以俄罗斯民族为样板造就一个

“苏联人民”。“各民族的大监狱”不复存在了，但新的完全不平等的联盟共同体诞生了，在这个

共同体内，“老大哥”（俄罗斯民族）统治着、并试图同化其他各民族。这就导致了以大俄罗斯民

族主义压制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观念，激发和强化了国内其他民族的民族认同。所以，把民族认

                                                        
[1] 列宁，《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列宁，《列宁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列宁，《列宁全集》（第 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世界民族》2003（6）． 

[5]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6]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郗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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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整合进苏联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在于这一事实，即苏联

国家根据官僚和地缘政治的逻辑所进行的人为的制度设计，并没有真正注意到各民族共同体的实

际历史以及它们的文化和宗教认同，也没有注意到它们在地理上的特殊性。[1]42 

苏联国家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扼杀了社会的多元化现实与潜力以及作为这种多元体组

成部分之一的民族。[2]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在民族理论上犯了把民族进程与阶级进程看作是同

步的错误，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建立，又使苏联的结构由形式上的联邦制演化为实质上的单一

制，再加上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及其政策上的失误，从而注定了苏联解

体的命运。苏联领导人虽然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却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从赫鲁

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一再声称国内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甚至还宣布已经形成了“新的

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从而导致苏联在解体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原有的以本族文化为基础

的“民族认同”成为人们界定自我身份的主要依据，并迅速发展成为以建立独立国家为目的的民

族分离主义。[3] 苏联把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政策不仅没有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

整合，反而成了造成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与方法受到苏联很大

的影响，故对苏联将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政策的分析，对于中国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苏联建构国家认同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必须坚

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时刻关注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

切忌以行政手段简单粗暴地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避免思想上的僵化，从而赢得各族人民对国家

的衷心拥护和认同。 

五、结语 

通过对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可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

应该是国家内在统一性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动态过程，其本质不是要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异

性，而是要使各民族能够认同并顺从这种统一性的要求，从而使国家成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

整体。基于此，在中国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过程中，应注意两点： 

其一，必须坚持国家认同优先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人们的认同体系中处于不同层

次，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必须确立国家作为民族

成员归属层次中的最高单位，在认同的序列上要使国家认同优于民族认同，这是整合必须坚持的

价值共识。因为民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国家作为满足个体“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

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具有逻辑和理性上的至高性。[4] 国家认同优先的原则为各族成员的民族认同

包裹了限定性的外壳，民族一旦脱离了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

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5]222。但是，人的认同是多样的，是参照“他者”而做出的

归属选择，人们总是以与他者的不同之处来标明自己的身份。对于一直生活于国内的国民来说，

国家已成为其不言而喻的归属，在与同胞的交往中，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国家认同，只有在一定

的情境下，如发生国际事件或身处异国时，人们的国家认同才会得以凸显。所以，国家认同优先

的关键是优先承认国家主权的唯一性和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这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意识到和强调的认同（如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等）并不矛盾。 

其二，必须坚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并不是要消

                                                        
[1]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V·瓦索维奇，“社会主义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国外社会科学》1991（2）． 

[3] 贺金瑞等，“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 

[4] 高永久等，“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2）． 

[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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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种认同而实现另一种认同，更不是各民族的“同质化”，而是要寻求二者的和谐共生和有机

统一。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应摒弃民族同化政策，通过包容差异

和对各民族权益的保护，赢得各族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另一方面，各民族要在尊重国家权

威的前提下，摒弃民族狭隘思想，积极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承担对国家的应尽义务，树立

国家至上的信念。通过这样的双向互动过程，既能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性，又能

避免国家内部的分散、无序或冲突。因此，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同时存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整合过程中，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否则将不利于整合的有效实现和多民族国

家的稳定。 

 

 

【论  文】 

试论欧盟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1 
 

田烨2 

 

摘要：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欧盟，为了消除内部种族主义和极右势力对欧洲一体化发展事业产生

的负面影响，欧盟制定了一系列条约和法令来反对民族歧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虽然欧盟没

有出台专门的法案具体制定民族政策，但欧盟制定的公约、标准、条约等正式文件中包含有大量

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盟的民族政策。欧盟民族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

特点，一是采用平等的原则赋予少数民族均等化权利，不对少数民族进行特别优待；二是重点保

障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较少涉及；三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

护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对违反行为缺乏强制性的措施。尽管欧盟民族政策存在执行力不强、忽视

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保护等问题及缺陷，但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就业权益，反对种族歧视，打击

了欧洲民族主义势力，推动少数民族社会参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键词：欧盟；民族政策；少数民族 

 

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在“后民族结构”中，欧盟采取了“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

模式，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3——民族国家进行重新组合，但这种组合模

式并没有改变欧盟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事实。虽然欧洲一体化成就斐然，为区域性组织以及多

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但欧洲一体化本身也蕴藏着危机，随着欧盟

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欧盟区域内人口流动越来越大，民族交往愈加频繁，移民问题愈显突出，

引起了一些成员国内极右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极右势力和民族

主义势力在欧洲掀起了三次高潮，他们歧视少数民族，宣扬种族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这种情

况不仅对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为了妥善

解决民族问题，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及欧盟制定了一些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一些公

约、标准、条约等对成员国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的正式文件中，以此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少

数民族融入欧洲社会，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43-50 页。 
2 作者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3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Verso, 


